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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委員國昌：主席、各位列席官員、各位同仁。上次在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的時

候我曾就司法院提出的立法計畫向您請教，其中我非常關心的就是有關勞工訴

訟程序的專法到底何時要提出來。前一陣子民事廳似乎開了一個記者會，特別

宣示為保障勞工訴訟之權益會訂定勞動訴訟程序的特別法。但我在你們今天交

給司法及法制委員會立法計畫的報告中卻看不到半個字，請問目前的政策方向

到底是如何？ 

 

主席：請司法院呂秘書長答復。 

 

呂秘書長太郎：主席、各位委員。基本上，制定勞動程序法的方向是非常確定

的…… 

 

黃委員國昌：為什麼不在立法計畫裡？ 

 

呂秘書長太郎：透過學者的研究，可能無法於今年度提出來。 

 

黃委員國昌：為何你們今年度無法提出來？當初召開公聽會的時候，你們的邱

廳長有來，他也向我承諾會儘快於今年把草案送進立法院，但我在你們的立法

計畫裡卻沒有看到，讓我感到很失望。 

 

主席：請司法院民事廳邱廳長答復。 

 

邱廳長瑞祥：主席、各位委員。這部分我們目前是委託政大黃程貫教授研究，

大概會在 6 月底前會把研究計畫的草案提出來，我們大概會在 5 月籌組相關

的研修委員會，希望可以儘快研修，期待可以在年底把草案會銜完畢提送至立

法院。 

 

黃委員國昌：你們現在要訂的，到底是真的勞動訴訟程序專法，還是訴訟前類

似三方和解的程序法？ 

 



邱廳長瑞祥：在相關的委託資料以及彼此討論的過程中，會有前步驟和後段相

關的部分。前揭部分會參考日本勞動審判法的相關規定去處理，之後陸續進入

訴訟程序，有關裁判費等種種規定都會在勞動程序特別法中規範。 

 

黃委員國昌：前面的部分你們想試圖先讓法官參與，除了法官外可能還有勞資

雙方的代表會共同參與，之後再轉到訴訟程序，就如同日本勞動審判法的模

式，這點我瞭解。但我要更具體地說，有些原則是不須要等到研究報告出來

的，現在就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因為那是應該要做的原則。譬如，有關勞工在

進行訴訟時的特別審判籍，為什麼沒有便利勞工起訴的法庭？把特別審判籍的

規定放到目前的民事訴訟法裡有困難和問題嗎？ 

 

邱廳長瑞祥：因為這會涉及履行契約解釋，在這次勞動程序特別法的…… 

 

黃委員國昌：但我要跟你講的是，我們不管從歐盟，還是許多其他的歐洲國家

去看勞動訴訟特別審判籍的規定，那些立法原則早就訂得很清楚，就像消費訴

訟一樣，消費訴訟的特別審判籍就是個已存在三、四十年的東西。相信秘書長

也是民事訴訟法的專家，對於那些立法原則，應該也可以贊同我的看法吧？不

管是特別審判籍，還是有關勞動訴訟裁判費減免事宜，這些都是已經講了二、

三十年，而大家也同意的立法原則。我現在的問題是，為建立一個友善勞工的

訴訟環境，就要大家等待之後大型專法的訂定，對此我要請你們盡量快一點。

但是對於某些已經講了二、三十年的立法原則，難道不能儘速在民事訴訟法中

訂出來嗎？在你們今天提出的立法計畫中，又再次凸顯了我上次和秘書長交換

意見時的一個問題，你們非常重視刑事訴訟法，但在民事訴訟法方面，你們只

求避免濫訴，也就是關於第二百四十九條與四百四十九條之一對濫訴的規定，

這些方向我都可以贊同，我也提出相對的法案，希望能強化針對濫訴的制裁。

但是你們在民事訴訟法方面，我剛剛只講了兩個簡單的例子，你們是不是可以

把視角放寬一點，速度也再加快一點。勞資紛爭每天都在發生，因為訴訟障礙

而無法走進法院大門的勞工每天都在外面等，因此就這個部分司法院的速度可

不可以再快一點，也再更有擔當一點？ 

 

呂秘書長太郎：本來我們是計畫在專法中制定所有的規範，不過剛剛委員提

到，是否可把特別審判籍或裁判費的降低等納入現在的民事訴訟法中…… 

 

黃委員國昌：我知道民事訴訟法的老師平常就有聚會，相信以所有老師的聰明



才智，以及大家對外國立法例和實務的研究，只要秘書長當主席，自己召集一

個會議開一次會，條文就寫出來了。 

 

  本席曾參與過民事訴訟法研討會的運作，我知道大家都很用功也很認真，

司法院如果可以出面擔當，並加快速度的話，勞工接近法院的程度就能獲得更

快速地改善。對於這樣的方向，不曉得秘書長可不可以承諾我，司法院會積極

地去做？ 

 

呂秘書長太郎：當然可以。現在的民事訴訟研修會原則上是每兩個禮拜開一

次，我會請他們先行研議委員剛剛提到的這個重要的議題，這樣應該會更快一

點。 

 

黃委員國昌：最後我想問的問題在你們來看可能是小事，但人民對司法的信任

有時容易在媒體錯誤的報導下被渲染。昨天馬英九先生被起訴，我們尊重個案

的審判，但昨天馬上就有人跳出來質疑，起訴書中引了一個最高法院並不存在

的判決，亦即最高法院 101 台上字第 2970 號判決，我在你們的法學資料檢

索系統中找了很久，真的找不到，於是我後來拜託認識的法官與檢察官到法官

內部的系統找，目前找出來的結果是，101 台上字第 2970 號判決的確存在，

有裁判要旨，但卻不像整個判決書的全部。秘書長可不可以說明一下，為什麼

給公眾使用的判決查詢系統與法官查詢的資料量不一樣？我知道有一些應祕密

的事項不會公開，但即使如此在司法院的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中案號也還是會出

來，只是後面會註明「本案屬不公開的判決」。然而，101 台上字第 2970 號

判決卻連這樣的標示都沒有，就任媒體捕風捉影地報導該判決實際上並不存

在，可是在客觀上它是存在的，只是無法公開找到。兩者之間的落差，秘書長

要不要向大家解釋說明一下？ 

 

呂秘書長太郎：該判決確實存在，最高法院基於涉有國家機密故未上網，如今

最高法院已將涉及祕密的部分刪除，並將它上網了。 

 

黃委員國昌：秘書長可否答應我一件小事，未來這種不公開的案件，在判決查

詢系統中還是要 show 出來？對於案件要遮蔽到什麼部分，或是整份真的都不

適合公開，最起碼也要讓公眾在網上看得到，否則檢察官起訴時引了一個在判

決查詢系統中無法清楚查到的判決，就會讓大家開始攻擊這次起訴的合法性和

正確性。雖然事後檢察官澄清了，也許這類司法行政的事情在司法院看來是小



事，但逐漸累積之後卻會影響人民對司法的信賴。因此秘書長願不願意承諾花

一點時間與力氣，要求統計處與負責該系統的同仁，將此系統建置得更完全，

不要再發生類似的狀況？ 

 

呂秘書長太郎：這個方向我們很贊同，我回去會再檢討。誠如委員剛剛特別提

的，假如是不能公開的，我們就視其程度，甚至是把案號寫出來，然後註明

「依法不得公開」，有了這個案號，人家就可以去查了，技術上應該是可以做

到。 

 

黃委員國昌：謝謝。 


